关于印发《黄山市统计局

对统计造假、弄虚作假案件直接核查

处理制度（试行）》的通知

各区县统计局，市局各科室队站：

为依法履行对本地区统计造假、弄虚作假行为查处责任，强化执法监督职能，规范对本地区统计造假、弄虚作假案件的直接核查和处理工作，根据《统计违纪违法责任人处分处理建议办法》相关规定，经研究，制定《黄山市统计局对统计造假、弄虚作假案件直接核查处理制度（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遵照执行。

附件：《黄山市统计局对统计造假、弄虚作假案件直接核查处理制度（试行）》                 

                 黄山市统计局 

                  2022年9月28日

附 件

黄山市统计局对统计造假、弄虚作假案件

直接核查处理制度（试行）
第一条 为依法履行对本地区统计造假、弄虚作假行为查处责任，强化执法监督职能，提升执法监督能力，规范对本地区统计造假、弄虚作假案件的直接核查和处理工作，根据《统计违纪违法责任人处分处理建议办法》相关规定，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市统计局对统计造假、弄虚作假案件的直接核查和处理工作。
第三条 市统计局直接核查的统计造假、弄虚作假案件范围包括：
（一）省统计局直接核查后转交市统计局立案调查的案件或转交的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线索；
（二）市委、市政府和市纪委监委批转的统计造假、弄虚作假案件或线索；
（三）在统计调查、业务核查和重大国情国力普查中发现的统计造假、弄虚作假案件或线索；
（四）区县统计局报送的在执法检查中发现的重大或典型统计造假、弄虚作假案件或线索；
（五）通过其他方式获取的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线索。
第四条 确定为市统计局直接核查处理的统计造假、弄虚作假案件，按照《安徽省统计局统计执法检查规范（试行）》规定，经市统计局负责人批准后，由法规科（执法监督室）负责组织实施。
第五条 直接核查统计造假、弄虚作假案件，应当确保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文明公正。
第六条 法规科（执法监督室）根据直接核查结果，应当分别按照以下情况作出处理建议：
（一）违反统计法律法规规章证据不足，或不构成统计违法行为的，不予处理；
（二）违反统计法律法规情节轻微，依法不应追究法律责任的，由市统计局下发《统计执法监督意见书》或进行约谈；
（三）违反统计法律法规规章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依法依规作出处理处罚；
（四）违反统计法律法规应当给予党纪政务处分的，按照《统计违纪违法责任人处分处理建议办法》的规定，提出处分处理建议，移送任免机关或者纪检监察机关处理；
（五）依法依规进行统计信用认定，被认定为统计严重失信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公示和联合惩戒。
第七条 法规科（执法监督室）提出的处分处理建议报市统计局负责人审核同意后，提交局党组审定。
第八条 查处统计造假、弄虚作假案件，应当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第九条 法规科（执法监督室）应当加强案卷管理，在监督检查事项完成后一个月内，完成案卷收集和整理，及时归档保存。
第十条 核查和处理统计造假、弄虚作假案件过程中，发现有下列行为的，按规定程序移送相关部门：
（一）未按规定受理、核查、处理统计造假、弄虚作假案件或线索；
（二）未按法定权限、程序和要求开展直接核查和处理，造成不良后果；
（三）包庇、纵容统计违法行为；
（四）瞒案不报、压案不查；
（五）滥用职权，徇私舞弊；
（六）案卷档案管理不善，造成严重后果的；
（七）其他违纪违法行为。　　
第十一条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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